
《兰州新区工贸领域小微园区（厂中厂）
安全管理暂行规定（审议稿）》意见建议

征求汇总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 意见建议 采纳及最终修改情况

中川园区管委会 无

秦川园区管委会 无

西岔园区管委会 无

经济发展局 无

城乡建设和交通

管理局
无

公安局

第十三条 增加“还应该符合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

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GA1511-2018）、《剧毒化

学品、放射存放场所治安防范

要求》（GA2002-2012），对

危险化学品进行储存，储存的

危险化学品要与园区内工贸企

业生产需求适配，不得超量、

过量储存，定期对危险化学品

使用和储存场所进行检查并形

成书面检查记录。”

第三十七条 删除“负责指导公

安派出所依法开展消防监督检

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工作。”（依

据《消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公安派出所可以负责日常消

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

育，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

门规定”）

第十三条 出租方应对小微园区内承租方

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统一建档管理，督促承

租方建立专门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严

格按照《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15603-2022）要求，对于易制爆、

剧毒化学品的储存场所，还应该符合《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1511-2018）、《剧毒化学品、放射

存 放 场 所 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GA2002-2012），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储

存，储存的危险化学品要与园区内工贸企

业生产需求适配，不得超量、过量储存，

定期对危险化学品使用和储存场所进行检

查并形成书面检查记录。

第三十七条 新区公安局依法查处小微园

区消防安全管理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的行为，在涉

及小微园区的消防救援行动中承担消防车

辆通行、停靠保障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

指挥、疏导工作。

于克鹏  律师
第九条严禁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承租，与该条是否存在冲突，如果准许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承租，则第九条的严禁内容建议进行相应修改，建议修改为：严格控制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准入。

于克鹏  律师
第九条严禁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承租，与该条是否存在冲突，如果准许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承租，则第九条的严禁内容建议进行相应修改，建议修改为：严格控制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准入。



自然资源局

第三十四条 修改为“新区自然

资源局负责督导各园区自然资

源部门处置各自辖区内小微园

区违法建筑，并建立对小微园

区违反规划建设行为的日常巡

查制度，落实监管责任。”

第三十四条 新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督导各

园区自然资源部门处置各自辖区内小微园

区违法建筑，并建立对小微园区违反规划

建设行为的日常巡查制度，落实监管责任。

民政司法和社会保

障局

建立明确《暂行规定》“试行期

两年”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试行两

年。

商务和文化旅游局

第三十二条 修改为“进一步加

强对利用小微园区，开展住宿

餐饮及可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第三十二条 新区商务和文化旅游局要靠

实行业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对利用小微

园区，开展住宿餐饮及可再生资源回收生

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结合日常摸排和

园区一级主管部门摸排情况，确保掌握底

数，定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隐患问题整

改治理等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

新区消防救援支队

第三十六条 修改为“新区消防

救援支队依法实施园区内生产

经营单位的消防监督检查、宣

传教育培训、应急救援工作。”

第三十九条 修改为“各园区管

委会负责将辖区内小微园区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全面纳入年

度绩效考核及园区年度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考核内容，对小

微园区开展网格化管理，参照

本规定第五章各部门（公安部

门除外）承担的工作职责，靠

实园区相关部门责任。”

第三十九条 各园区管委会负责将辖区内

小微园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全面纳入年

度绩效考核及园区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考核内容，对小微园区开展网格化管理，

参照本规定第五章各部门（公安部门除外）

承担的工作职责，靠实园区相关部门责任。


